
附件1

2015年北京中医药冬病夏治三伏贴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积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实施意见》（国中医药发〔2009〕20号）、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等六委办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京中医政字〔2012〕207号）精神，为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能力，缓解大型中医医院开展“冬病夏治”工作的拥挤状况和供需矛盾，提供优质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在2015年三伏期间，全市开展以“冬病夏治三伏贴服务社区百姓”为主题的冬病夏治社区工作，并制定本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一、工作内容

（一）“五统一”规范贴敷行动

“五统一”即统一药品、统一价格、统一病种、统一穴位、统一培训，为社区广大群众提供科学、规范、优质的“冬病夏治”服务。

1.统一药品：我局在总结既往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的调研及专家组意见，选用经北京市药监局批准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批准文号：京药制字Z20110007）。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制剂中心进行加工制作，供全市基层选择性应用，统一调配。有制剂室的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可按照院内中药制剂的相关规定配制使用。为保障疗效，医疗机构不得使用以物理、化学方法制作（含“械”字号）不含中药成分穴贴（如红外贴、磁贴等）作为三伏贴使用。

2.统一价格：按照北京市发改委批准的“冬病夏治”贴敷价格，每人次30.00元，各社区卫生服务站点统一收费价格。每伏贴敷3次，初伏（7月13～22日）最佳贴敷时间为7月13、14、15日;中伏(7月23日～8月1日) 最佳贴敷为7月23、24、25日；闰中伏（8月2日～11日）最佳贴敷为8月2、3、4日；末伏（8月12日～8月21日）最佳贴敷为8月12、13、14日。

3.统一病种：确定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为 “冬病夏治社区工作”的统一防治病种。

4.统一穴位：统一采用专家组制定的“2015年中医药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法培训方案”中的贴敷穴位及操作方法。

5.统一培训：由北京针灸学会组织专家按照“冬病夏治社区工作培训教材”，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站点贴敷人员的统一培训。

（二）“预约制”覆盖服务站点

各服务站点要认真组织好本站点服务范围内的“冬病夏治”的服务预约，一般提前一周开展贴敷预约。

1.拟开展三伏贴的社区卫生机构及二三级公立医疗机构需经区县卫生计生委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报我局审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需向区县报送“冬病夏治社区统一行动汇总表”,二三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需向区县报送“冬病夏治医疗机构备案汇总表”，我局将在北京中医药信息网公布贴敷预约信息。
2.“2015年冬病夏治社区工作”的卫生服务机构应张贴公布预约方式、流程、咨询电话等信息。

3.开展“冬病夏治社区工作”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预约通道,以专线电话、社区“健康通”手机、互联网等形式开展预约活动。机构内设立预约服务台、服务窗，并有专人接待。

（三）“ 高标准”开展人员培训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成立三伏贴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委托北京针灸学会承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培训任务。我局根据目前“冬病夏治”贴敷的科学研究证据，组织专家编写“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基层培训方案”，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业务指导、服务支援和人员培训，保障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高标准分层次开展“冬病夏治”工作。

各区县卫生计生委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根据本区域的卫生服务机构的布局和服务人群，组织推荐基层服务站点及其人员参加培训，并督促活动的落实。各区县选派师资参加我局组织的骨干培训，骨干师资负责承担本区县社区机构的培训。7月10日前完成培训任务。

（四）“高质量”服务宣传引导

积极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冬病夏治三伏贴社区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冬病夏治三伏贴”服务的知晓度和认知度，引导群众科学合理选择“冬病夏治”预防保健服务。

    1. 按时启动。7月13日“中医治未病促进社区居民健康—冬病夏治三伏贴社区工作”启动。

    2. 宣传引导。各区县卫生计生委要正确宣传，向群众介绍贴敷的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等知识，采取多种媒体向社区居民公布贴敷服务站点，正确引导社区居民在社区接受“冬病夏治”服务，防止群众盲目贴敷。

3. 服务乡村。各区县卫生计生委组织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三伏贴服务进机关、进乡村活动。把冬病夏治三伏贴作为健康乡村服务百姓的一项重要工作。

4.监管到位。各区县卫生计生委加强监督管理，社区机构做好温阳化痰穴贴敷情况监测、回顾调查及总结，及时处理违反规定的机构。8月下旬，各单位“冬病夏治社区工作”进行总结，积累经验。

5、创新研究。鼓励社区医师做好三伏贴回顾性调查，定期回访患者使用情况，开展三伏贴贴敷数据统计及疗效研究。

二、工作要求

（一）组织落实到位。“冬病夏治社区统一行动”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主办，各区县卫生局协办。在全市确定具有中医药服务能力的基层卫生服务站点开展“冬病夏治社区统一行动”。各区县卫生局要成立由主管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落实任务，认真做好此次活动的组织和落实工作，加强对基层服务站点的督促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工作取得效果。要把开展“冬病夏治社区统一行动”列入本单位的重要工作日程。

（二）广泛宣传动员。组织新闻媒体及时采访报道“冬病夏治社区统一行动”的情况，为基层集中制作一批设计优良、制作精美的专用宣传品，形成良好的活动氛围。

（三）掌握行动进度。各有关单位要按照本方案确定的工作进度，细化工作计划，完善工作方案，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加强信息沟通，及时反馈情况。各单位要及时将活动情况反馈我局，使我局随时掌握活动动向。

（四）加强信息登记报告。各区县应做好贴敷信息的登记、统计和不良反应报告工作，提高信息统计质量，保障工作顺利开展。一是各区县应在2015年6月30日前制定工作方案，并完成社区机构《冬病夏治社区统一行动汇总表》（附件2），本辖区内的三级、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冬病夏治医疗机构备案汇总表》（附件3）、《冬病夏至三伏贴培训需求表》（附件4）汇总工作，我局将汇总使用统一制剂的单位信息，协调医保、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并在北京中医药信息网进行公示。二是认真做好患者贴敷回顾性调查统计工作，如发现不良反应，及时向我局报告并填写《冬病夏治三伏贴不良反应报告表》（附件5），报送至我局医政处电子邮箱：（bjzyjxz@126.com）。2015年8月底前，各区县将活动情况总结报送我局，包括文字、图片、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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